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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农业外贸一直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一环，我国农业融入全球产业环流的程度在逐渐

加深，品类更加丰富。根据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年度变化情况数据看，2016 年以来，我国

农业进出口实现持续双增长，农业进出口占全品类进出口商品比重波动上升。数十年来我

国对外开放进程浩浩汤汤，这其中谱写篇章的农业企业不胜枚举，本文着重分析当前我国

农业企业出海基础如何，农业企业如何探索国际市场，后续业务拓展的实际需求有哪些，

并针对我国农业企业开展国际业务的打法与堵点提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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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业企业出海的宏观背景 

自动化生产设备在农业生产领域广泛应用，农业生产力大幅提升。根据我国自然资源部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显示，我国耕地面积共 12786.19 万公顷（191792.79 万亩，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标准时点汇总），较 2009 年减少约 752.31 万公顷（11284.21 万亩）1，第

一产业就业人数也从 2016 年的 20908 万人减至 2021 年的 17072 人；但同期第一产业增

加值及主要农业种植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均持续增长。我国在耕地面积总量及第一产业就业

人员减少的情况下之所以仍能实现第一产业增加值的连续增长，主要得益于农业生产方式变

革助力，2016 年至今，我国农业机械总动力持续增长，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生产自动化程

度不断提高，客观缓解了一部分农村劳动力短缺压力。预期我国未来农业自动化与数字化程

度仍将提升，2020 年初，国家农业农村部和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发布

《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明确到 2025 年，我国农业数字经济占

农业增加值比重将提升至 15%。 

 

  

                                                   
1 自然资源部《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公报》：

https://www.mnr.gov.cn/dt/ywbb/202108/t20210826_2678340.html，2021 年 8 月 25 日。耕地面积包含水

田、水浇地、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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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产品及加工品的竞争力逐步提升，支撑农业企业加速开拓海外市场。农产品生产

力的增强为我国农产品加工业提供了充足的物料基础，有力促进了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扩张。

根据我国农业农村部数据，2022 年，全国预计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 9 万家，十年增加 2

万家，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实现营业收入超过 18.5 万亿元，十年增加 3.6 万亿元；农产

品加工转化率达 72%，十年增加约 8 个百分点2。随着农产品加工企业拓展外部市场、提升

产品附加值的需求提升，已有相当一部分农业企业寻求主动丰富产品类型、开辟国际业务通

路。在这一趋势下，地方政府也愈加注重引导本地农产品加工企业结合区域优势，发展重点

品类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链，提升加工农产品外向度，如浙江省结合本省农业十大主导产业，

组织一批重点农产品加工业贸易企业开展预警监测示范，为农产品加工企业提供外贸预警、

案件应对和行业自律等方面的研判支持；发布《浙江省农业标准化生产示范创建(“一县一品

一策”)2020 年工作方案》，通过规范地方特色农产品标准进一步提升特色农产品出口竞争

力，并多次集中组织本地农产品加工企业“出海谈单”。 

国家政策及国际农业合作环境为农业企业出海增添助力，引导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由重

量向重质转变。我国不但是国际农产品的主要目的市场之一，也是农业产业全球分工体系中

的一大重要供给方。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农业是我国为加入世贸组织作出重大承诺的主

要领域，根据承诺，我国大幅调低农产品平均关税，取消农产品进口许可（含数量限制）及

农产品出口补贴，并将对特定产品和非特定产品的“黄箱”微量支持限定在相应产值的 8.5%。

3在入世 20 余年间，我国与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惠及农业合作的双边及多边协定；随

                                                   
2 农业农村部官网-数据查询：http://zdscxx.moa.gov.cn:8080/nyb/pc/search.jsp 

3 中国农业对外贸易变迁记，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964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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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我国 2022 年 RCEP 全面落地生效，未来 RCEP 成员国之间 90%以上的货物贸易将最终实

现零关税，农业国际贸易相关税率将进一步调低，RCEP 国家逐渐放开本国农业接受外资的

限制（见下表），对建立农业区域大市场带来显著利好。为帮助我国农业企业更好融入国际农

业大市场，农业农村部推进国际农业服务贸易培育计划，已经启动建设国家级农业开放发展

综合试验区和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基地，初步形成了农业贸易领域进一步深化开放的平

台载体。4 

 

我国对外农业国际科技合作项目产生了一系列成果，后续转化的承接实体需要有实践经

验的中资农业参与运营。入世以来，经过一系列农业“走出去”合作及项目建设，我国农业

领域的诸多科研、公益、市场主体已经在建立对外合作、触达海外市场方面具备了一定基础。

2021 年，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业对外投资存量为 140.2 亿美元，占全国农业

对外投资总量的 51.7%5，“十三五”时期，我国与 52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农业科技合作、

种质资源交换等协议 109 份，与 150 余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农业科技合作关系6，在这一过程

中，中方经过人道主义援助、农业科技合作培养了一批海外新农人，培育出种植适宜在当地

环境广泛生长的作物。部分适用于大面积集约生产的农业数字化设备在山区丘陵地带较难普

遍推广，但可在中资投资海外农业园广泛应用，激励一批农业企业带着技术出海投资。在农

业海外实体布局方面，虽然中方涉农直接对外投资仍在增加，但面临投资成本不断上升、边

                                                   
4 《中国农业对外贸易变迁记》，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964565 

5 《绘就“一带一路”农业合作新画卷》，经济日报、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2305/17/t20230517_38548740.shtml 
6 《农业现代化辉煌五年系列宣传之三十一：农业科技国际合作持续推进》，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

http://www.ghs.moa.gov.cn/ghgl/202108/t20210816_637415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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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效应下降等困境，既有的中方海外生产加工基地、仓储物流项目、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国

际营销团队、以及完成并购的海外农业企业，也为境内希望开展国际业务的新入局农业企业

提供了借船出海的宝贵资源。 

二、农业企业出海的典型主体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有大批农业市场主体进行了国际业务探索，相关企业主体已初具

规模。当前我国尚没有一个官方公布的完整出海农业企业主体名单，但不同机构已形成了若

干数据及解读，如海关总署数据库收录的企业进出口信用信息中的农业进出口企业数据7、农

业农村部评估公示的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基地（以下简称“农业国贸基地”）等，为分析

我国当前从事农产品及加工产品进出口业务企业的实际发展脉络与发展需求，聚焦已经具备

农业国际业务及一定体量进出口实绩的农业企业，本文以已经公示的两批农业国贸基地为样

本，对企业经营情况做深入分析。 

2021 年起，国家农业农村部分批对其中具有典型示范效应的企业、企业联合体、农业合

作社进行农业国贸基地认证，截至目前已有 231 个主体取得认证。其主要工作思路为根据申

报主体的主营业务角色划分生产、加工、贸易、服贸四类基地，采取先发展后认定批复的形

式择优授牌，其中涉及多种业务角色的主体可申报多类基地叠加，具体认证标准见下表。 

 

                                                   
7 对外仅支持精准查询，无法获得全口径数据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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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核查企业信息过程中，有四个联合体从事农业生产服务业，为农业企业出海业务服务，

无实物或服务贸易进出口，一家企业已公布不做进出口业务，一家企业近期出现经营变故处

于清算阶段，上述六个主体暂不纳入本文分析样本。 

（一）出海农业企业分类 

从农业国际贸易发展路径来看，四类企业率先走上农业产品出海拓客之路。按照发展历

程、产品特点、经营模式等方面的不同，纳入样本的 225 个农业国贸基地（企业/企业联合

体）可分为转制转型类、特色集群类、大供应商类、涉外产品类四类。其中，截至目前，特

色集群类主体 131 个、涉外产品类主体 40 个、大供应商类主体 37 个、转型转制类主体 17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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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集群类主体指通过土地流转、农业合作社组织生产力量后基于地方特色农产品集中

拓展国际业务的企业或联合体，此类主体的构成种群最为丰富，地方企业联合体、农业生产

合作社、地方农垦集团、与大批农户共建种养基地的农业企业等多属此类。该类主体离农产

品特色产区更近，产品往往具有较强的地域属性，在知名产区以当地“一品一业”的农产品

为基础做鲜品或加工品销售。因为出产产品本身具有“特产”的属性，因此在经营过程中，

该类主体对产品本身质量、原产地认证的关注要重于获取海外产品质量认证，采用的销售模

式也更加多元，除传统展会外会广泛尝试文旅体验、直播电商等模式。 

涉外产品类主体专攻海外市场，普遍不涉及内销或内销较少。此类主体多为企业，产品

研发实力较强，在自身产品链延伸过程中开发出面向海外目的市场需求的精深加工食品、保

健品或中间品。如一家甘肃企业以畜牧养殖中产生的废料“酪蛋子”为原料生产酪蛋白系列

产品，供海外乳酪生产商做鲜乳脱脂、乳酪生产催化剂；又如北京一家企业在生产肠衣过程

中开发动物胶原蛋白中间品，供强生、新田等药企做药品生产原料等。涉外产品类主体通常

已有若干农产品及加工品主营商品，在此基础上延伸产品链，开发附加值更高的精深加工品，

SKU 数量不及其他三类主体丰富，重点面向特定细分市场。由于此类产品主要目标客群为海

外 B 端大客户，基于入围供应商流程需要，更注重对标国际化过程管理，致力确保产品的安

全可追溯。 

大供应商类主体通常已经成为国内大型商超、餐饮等 B 端客户的视频生产加工供货商，

在取得了一定业绩和资质背书后拓展发展海外市场。此类企业大多在国内已取得了一定的市

场份额和品牌知名度，生产管理及质检研发体系较为成熟，在拓展海外业务时重视知名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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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企业采购订单的获取，以及目的市场认证资质的申请。但其出口商品不一定为自有品牌

成品，也会通过走量的方式供应白标成品或半加工产品。得益于产能、资质和品牌优势，该

类主体在市场拓展过程中议价权较另外三类主体更强，偏好通过直销触达客户，或与中间采

购商开展大批量订单合作。 

转制转型类主体主要指在自身转型发展过程中触达出口业务机会的食品厂，其中有相当

一部分前身为老牌公办厂。这类主体在改革开放初期承受乡办企业经营压力，通过技术转型、

产线提升等手段率先提升产品质量，生产质量优于国标、价格相对较高的产品以出口创汇，

转型升级后逐步触达更多国际食品采购商市场资源获得国际订单。此类企业资产规模不一定

很大，出产产品不一定完全具有地域特性，但在经营排产过程中注重对国际产品认证、生产

流程管理资质的取得和执行，在实际国际业务拓展过程中更偏好传统的订单排产模式，是行

业展销会的参展常客，往往与特定海外客群（如：跨境食品采购商、境外食品加工企业、餐

饮企业等）建立较为稳定的长协合作机制。 

（二）四类企业经营特征 

不同类型的出海农业企业，在组织方式、主营品类等方面有所不同： 

特色集群类。我国农业国贸基地特色集群类农业企业中绝大多数为内资企业，其中北大

荒、农垦等国资背景企业亦有参与投资，此外，有两家企业基于地区海洋渔业资源禀赋，分

别与日本、马来西亚投资方合资组建远洋船队，拓展国际水产业务。从主营作物品类分布上

看，我国农业国贸基地中特色集群类农业企业更多从事水果（含鲜品及加工制品）、水产、茶

叶、杂粮的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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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产品类。我国农业国贸基地涉外产品类农业企业中 87.5%为内资企业，另有 7.5%

的农业企业为中外合资，主要看重境外企业在国际上的市场资源，亦有 5%的企业为海外农

业企业在华投资的分子公司，在拓展中国市场的同时兼具生产基地，出产农业加工品销往境

外市场。从主营作物品类分布上看，我国农业国贸基地中特色集群类农业企业更多从事食用

菌、水产、蛋白制品的进出口业务，农产品加工的精深程度和品类丰富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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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供应商类。我国农业国贸基地大供应商类农业企业中 94.6%为内资企业，5.4%为中外

合资，在内资企业中，国资背景依然存在，但更多的是民营企业。此外，在大供应商类农业

企业中，出现了境内外创投资本的身影，如山东百佳食品有限公司由 IDG 资本和德诚资本两

个风投机构投资，总部位于山东聊城，亦有一些上市的食品生产企业有资本的战略投资加持。

从主营作物品类分布上看，我国农业国贸基地中大供应商类农业企业更多从事蔬菜（鲜品、

脱水、冻干及其它加工品）、禽类、水产、水果（含鲜品及加工制品）的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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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转制类。我国农业国贸基地转型转制类农业企业中 94.1%为内资企业，5.9%为中外

合资，合资企业主要在转型过程中看重境外企业的先进技术，通过合资建厂引进产线、设备、

技术人员，以快速具备生产出口创汇产品的能力。从主营作物品类分布上看，我国农业国贸

基地中转型转制类农业企业更多从事蔬菜、调味料、杂粮及其副食品、添加剂、水产、猪肉

品类相关产品的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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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业企业出海打法 

基于对225个农业国贸基地的案例研究，艾瑞总结梳理农业企业出海的三大典型的打法： 

一是市场先行，技术加持。我国具有一定业务规模的农业出口企业为提升自身产品竞争

力、优化生产工艺，多以试验基地、研发中心为锚与农业科研院所开展合作，合作的重点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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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育苗育种、病害防治、技术指导等前端领域。在加工、贮存、物流环节的技术需求更偏好

通过外采获得。 

二是借力打力，合资出境。承借“一带一路”与 RCEP 协定落地东风，我国已有多家企

业将业务实体在境外办加工厂、建设农业园区，或组建专门的境外市场拓展团队，同时我们

也观察到偶有与境外企业成立合资公司做境外产品推广但是成规模后把股权回购的企业。此

外，对于受绿色可持续发展、生态资源限制的远洋渔业，也出现了与海域邻国企业合资注册

公司、组建远洋船队的捕捞模式，此类合资合作的后续急冻、加工环节在远洋船上或我国境

内加工厂进行，再借助原产地认证条款输入合资国市场。 

三是柔性引导，提质增效。在农业生产环节，已有一批手握海外业务资源的农业企业对

内通过土地流转、统一使用权、分化收益权的方式统一组织生产，再将节约的劳动力组织到

加工产线上班，以期通过助农户开源增收的方式统一种植/养殖基地的土地状况和种养流程。 

三、农业企业出海的配套诉求 

艾瑞基于对我国农业国贸基地四类主体的研究，分析得出：在政策层面，我国支持农业

企业出海相关政策，主要在海关手续便利化、国际市场动态监测及研判、出海拓客支持、业

务资源对接等方面起到积极效果，但海外目的市场的政策法规是较难突破的主要壁垒之一。

在市场层面，为了顺利开展经营活动、提高投入产出效率，出海农业企业在物流仓储、资质

认证、获客资源渠道方面的需求迫切，我们结合产品品类、企业类型等维度，具体分析了市

场层面三大需求。 

在物流仓储方面，鲜品农产品及培养株、种苗等产品对物流仓储的设施环境和时效性要

求均较高，自搭建储运设施意愿较强。从产品流程上看，采收后未经加工的鲜品农产品、待

运输到目的市场后进一步培育的培养株、种苗等初级产品对储运物流的时效要求更高，中间

品、半成品、干货、成品加工品对储运物流时效的要求较低，但在跨境长途运输过程中，培

养株、种苗、干货、成品加工品几类产品货值较高、单体重量较大、对湿度和堆存承重有额

外要求，考虑到自身物流成本压力水平较高，企业更偏好自建储运渠道。从产品所属类别上

看，菌菇、生物制品、渔业水产品的时效性要求更大，企业自建储运渠道较多，畜牧禽类、

种植类产品跨境运输时效及成本压力中等，且属于大宗产品，整体交货过程中货损及货品调

运更为灵活；茶、蚕、调味品等副产品对物流时效性要求较低，且出货量不稳定，企业更偏

好按需外采储运物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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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质认证方面，转制转型、涉外产品两类靠订单排产的主体更关注生产过程管理认证。

受制于农业合作机制，特色集群类主体在前端种养环节难以对合作农户实行有效统一的流程

管理，因此该类主体在前端环节往往与部分种养环境较好、合作较紧密的农户合作，将种养

基地部分面积申请为有机产地、无害产品基地等资质，以供给对产品要求较高的海外客商，

并更多将资质获取重点放在特色农产品的海外认证方面。大供应商在过程管理与国际产品认

证两方面的拿证量均较为理想，在过程管理环节该类主体多有专门的生产管理团队与生产管

控组织架构，可较快与国际生产体系接轨，通过验收，在产品资质环节则可基于高水平原料

供应商、生产过程管理、既往行业业绩三方面资源申请目的市场相关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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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获客资源渠道方面，农业企业通过直销渠道直接售卖产品给境外客户的利润率要高于

经由国际食品采购商销往海外。农业国贸基地四类主体对国际食品采购商代采代销模式的依

赖程度由强到弱依次是：特色集群类、转制转型类、大供应商类和涉外产品类。其中，涉外

产品类主体和大供货商类主体积累的客群资源普遍要优于另外两类，在国际市场中更易找到

自身垂直领域内的直销买家；而特色集群类主体对国际市场资源获取相对有限，对国际商事

规则的了解也亟待提升，因此目前更多采用等待客商上门、政企资源链接的方式触达初始客

户。当前我国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及地方各级农业单位也在积极提升特色集群类主体的国

际贸易市场能力，通过专题培训、讲座沙拉、出海交流等方式为农业企业拓展视野、丰富出

海业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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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业企业出海的展望思考 

农业企业出海作为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主体数量和业务模式方面初成

气候，配套政策体系在持续完善。围绕扩大农业企业出海规模、提升出海农业企业竞争力的

目标，针对农业企业出海配套需求痛点，艾瑞建议： 

从外部环境来看，建议提升商业仲裁国际竞争力，为农业企业出海“保驾护航”。在农产

品及加工品实际出口业务方面，受语言、地方政策法规、单证交割体系差异影响而产生的国

际仲裁争议不容忽视。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及地方各级单位的支持引导下，出海农业企业

积极对标国际行业标准和适配海外目的市场，防范和控制国际市场风险的意识和手段有所提

升，但是仍不可避免面临贸易摩擦。如南京常力蜂业有限公司曾于 2013 年与斯万斯克蜂蜜

加工公司(SvenskHonungsfora-dlingAB)产生国际仲裁，由于双方对合同条款的翻译存在差

异，故两国仲裁机构对约定条款中仲裁地管辖权理解不一，该项仲裁因而一度陷入“两不管”

的处境，直到 2019 年南京中院最终做出民事裁定。国际商事仲裁期持续数年，对于出海农

业企业的商誉、业务开展、流动资金稳定性都会产生一定影响，也会打击海外客商对中方企

业的合作意愿。从农业领域国际仲裁实践来看，我国司法体系在在处理民营企业农业国际贸

易争端方面的判例积累仍有提升空间，在相关领域的国际仲裁机构履职经验亦不及欧美、日

韩等农业国际化先发国家。只有进一步完善商事仲裁流程、促进商事仲裁国际交流，积累形

成多领域典型判例、增强我国司法人才在国际司法体系中的声誉度和影响力，才能给更多具

有出海意愿的农业企业吃下“定心丸”，更好的维护农业国际贸易相关方合法合理利益，以进

一步为我国农业高水平对外开放做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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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业企业自身来看，建议以数字化手段优化生产加工、物流仓储、市场营销等环节，

提高国际化经营效率。四类出海农业企业对比来看，大供应商类主体数字化应用程度最高，

尤其是在生产加工、仓储贮存、质检管理、市场营销等环节，在前端的育种、生产环节往往

偏好外采设备搭建，或使用合作科研院所自有的设备。特色集群类主体数字化提升空间大，

由于注重特色产区、特有名品的品牌管理，并享受“一地一品”等叠加政策利好，在前期育

种育苗、种植养殖环节的数字化应用程度较高，其他环节数字化水平在加速提升；并且，通

过土地流转实现统一管理、经营权限完整、产销中间人层级越少的主体，数字化应用提升的

可能性越大。转制转型类主体和涉外产品类主体近年来有一定做产线技转数改的意识，但受

限于升级成本、排产工期压力、对数字技术的理解等因素，整体数字化进展相对较慢。此外，

总体来看，农业企业可进一步加强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应用，实

现全流程的精细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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